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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賣旗日申請表
*注意事項*

Filling in 
Flag Days Application Form

*Points to note*

 

此简介的目的是为提醒各机构，

在填写卖旗日申请表时需注意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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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前，我们鼓励大家使用网

上表格提交申请。使用网上表格

可提高工作效率又环保。同时，网

上表格会有预先设定好的规定及

提醒，能有效减少机构填表时的

文书错误，避免机构因填漏或填

错申请表，导致不符合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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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先
閱讀「賣旗日申請須知」。
Please read the “Explanatory 
Notes” before complet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不论使用传统纸本表格或网上表

格，机构于填写申请表前，都务必

要详细阅读「卖旗日申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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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般賣旗日
Part (I) Ordinary Fla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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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般卖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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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申请表一开始，机构需要

先选择想申请的卖旗日类别。「全

港」及「分区」卖旗日中，必须而

且只可选择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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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地址應與機構於公
司註冊處或社團註冊(如
適用)的地址相同。
Registered address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address register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r Societies 

Ordinance.

 

接着，需于第1项及第2项填写一

些关于机构的基本数据。 

 

其中，机构注册地址，应该填写与

公司注册处或社团注册登记相同

的地址。另外，如果机构希望另设

通讯地址，亦需要将有关地址填

写在「通讯地址」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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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填寫之機構主席或機構負責人, 必
須與最後簽署申請表第27項:機構主席
或機構負責人聲明之人士為同一人
The Chairperson/ Head of Organisation

filled in here, must be the same person 

who signs Item 27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Declaration by Chairperson/Head of 

Organisation”

!

香港身分證 / 護照號碼
(只須英文字母及首3位數字)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

Passport No.

(English letter(s) and the 

first three digits only)

 

然后，需要留意在第3项填写的

「机构主席或机构负责人」，必须

与最后签署申请表第28项：机构

主席或机构负责人声明之人士为

同一人。 

 

而机构负责人及联络人的香港身

分证或护照号码，只需提供英文

字母及首3位数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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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机构是香港公益金会员机

构，请于第7项剔上「是」；否则，

应该剔上「否」。递交申请文件时，

谨记需要同时递交香港公益金的

同意书，而同意书的签发日期，必

须为卖旗日的申请截止日期或之

前。如签发日期为卖旗日的申请

截止日期之后，社署将不会接纳

此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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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舉辦賣旗日的目的
及預計淨收入

Purpose of Applying for a Flag 
Day and Target Net Proceeds

 

接下来，是关于申请举办卖旗日

的目的，以及填写预计净收入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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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净收入方面，机构于第13项

填写的预计净收入金额，不能够

少于申请年度的目标净收入金

额，目标净收入金额已在画面上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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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项的「善款计划用途」方面，

机构填写的净收入用途之中、英

文版本应该要保持一致，有关用

途亦会显示在公开筹款许可证

上。 

 

此表格的金额总计，应该与前面

第13项填写的预计净收入金额相

同。如果机构未有正确填写此表

格的数据，将有机会影响机构的

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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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舉辦賣旗日的記錄
Record of Application for 

Flag Day

 

申请举办卖旗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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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機構曾舉辦賣旗籌款活動，請
在第18項填寫過去五年最近三次
的賣旗籌款活動的資料。

如機構未曾舉辦賣旗籌款活動，
請在第19項填寫機構過去三年曾
經舉辦的其他籌款活動的資料。

If your organisation has organised

flag sale activiti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please fill in item 18.

If your organisation has not

organised any flag sale activities,

please fill the information of other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rganise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n item 19.

 

在第19及20项，机构需填写过去

的卖旗日纪录。申请机构应具备

能够妥善举办卖旗日的能力，而

社署在评估机构的能力时，会考

虑相关因素，包括机构过往举办

卖旗日的纪录或其他筹款活动经

验。 

 

● 如机构曾举办卖旗筹款活

动，请在第19项填写过去

五年、最近三次的卖旗筹

款活动资料。 

● 如机构未曾举办卖旗筹款

活动，请在第20项填写机

构过去三年曾经举办的其

他筹款活动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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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机构填写第20项资料时，

须就此提交过去三个完整财政年

度经审计的周年财务报表，以支

持相关的慈善活动记录。假如机

构仍未赶及刊发最新一个年度的

周年财务报表，请提供其他经审

计的正式财务文件及充分理据，

以供奬券基金咨询委员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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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籌款承諾機制
Part (II) Pledg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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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筹款承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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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第21项前，机构应先参阅「卖

旗日申请须知」有关筹款承诺机

制的详情。 

 

不参与筹款承诺机制下卖旗日分

配的申请机构，请于第21项拣选

「否」；如果机构留空此项，亦会

被视为不申请筹款承诺机制下的

卖旗日，机构可以直接跳至申请

表最后一页，由机构主席或机构

负责人签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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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22项，参与筹款承诺机制的

机构如在一般卖旗日部分选择了

全港卖旗日，筹款承诺申请亦只

可以拣选全港卖旗日；同样地，如

果机构在一般卖旗日选择申请分

区卖旗日，筹款承诺申请亦只可

以拣选分区卖旗日。 

 

拣选全港卖旗日的机构，可以就

一日、两日或全部三日的全港卖

旗日递交筹款承诺；同样地，拣选

分区卖旗日的机构也可就分区卖

旗日中的一个、两个或全部三个

卖旗区域递交筹款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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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中所见的例子，这间机构申

请了全港卖旗日，并选择了筹款

承诺申请下全部三日的全港卖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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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机构需要填写筹款承诺的

净收入金额。承诺的金额不可少

于申请年度的卖旗日净收入目标

金额。 

 

每个活动日期或区域所承诺的净

收入金额，可以完全相同，又或者

因应不同日子或区域而设定不同

的承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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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要填写所选卖旗日的优先

次序，以及填写预计将会动员到

的工作人员和义工数目。 

 

 



投影片 21 

 

申请机构切记不要填漏这个表格

中的任何一项，否则有关的筹款

承诺申请将有很大机会被评为不

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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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这页(即第23项)大家谨记

要小心填写。 

 

简单而言，只有当机构的筹款承

诺净收入善款用途﹑金额及预计

善款使用时间表，与前面第14项

所填写的一般卖旗日的净收入善

款用途﹑金额及预计善款使用时

间表「完全一致」，才可剔选第一

格。 

 

否则，如机构的筹款承诺净收入

善款用途﹑金额或预计善款使用

时间表，与前面一般卖旗日的目

标净收入金额或善款用途有不

同； 

 

又或，机构于前一页拣选了多于

一日或多于一个地区的筹款承诺

卖旗日，而不同日子或地区，机构

希望承诺的净收入善款用途﹑金

额或预计善款使用时间表有任何

一项不同 — 

 

上述两种情况均需剔选第二格，

并填妥下方的善款用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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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就是机构可能需就筹款承诺卖旗

日提交详细的筹备工作计划(即

第24项)。 

 

如果机构筹款承诺净收入金额较

申请年度的目标净收入高出

50%；或者较机构自己过去五年

卖旗净收入的平均金额高出

50%；又或者机构过去未曾举办

过卖旗日，就必须要交工作计划，

否则机构的筹款承诺申请仗不会

被考虑。详情请参阅申请表。 

 

所有关于筹款承诺申请的表格及

文件，于截止申请后都不可再修

改或补交，因此各位填写时一定

要小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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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主席/機構負責人的
聲明

Declaration by 
Chairperson/Head of 

Organisation

 

最后，是第28项关于机构主席/机

构负责人声明的签署及盖章。 

 

过往每年都有机构因为签名不符

合要求，而导致社署未能受理有

关申请，因此大家记得多加留意

这部分。如机构就此有任何疑问

或困难，请预留足够时间，于提交

表格前，先致电慈善筹款监管小

组查询，以免影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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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构选择用传统纸本表格递

交申请，负责签名的人士，必须与

申请表格一开始填写的机构主席

或机构负责人相同。这点在简介

最初已经提及过。 

 

另一个重点，是负责人的签署及

机构盖章必须为正本，而签署只

接受「手写」签署正本，不接受电

子签署、复印的签名或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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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m

 

网上表格方面，如果机构使用网

上表格递交申请，则可以选择「数

字签名」或「书面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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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數碼簽署
如機構選擇以數碼簽署提交申請，機構須以機
構及個人電子證書/「智方便」於提交網上申
請表格時簽署。

(i) Digital Signature

Organisational eCerts and Personal 

eCerts/ “iAM Smart” are required for the 

submission of online form with digital 

signatures.

網上表格
e-form

 

「数字签名」即是需要使用机构

及个人电子证书/「智方便」于提

交网上申请表格时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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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手寫簽署
1. 如果機構無電子證書/「智方便」，可以選

擇以手寫簽署提交申請。填妥並遞交網上
申請表格後，須下載及列印表格的PDF版
本。

(ii) Hand-written Signature

1. For submission of online form with hand-

written signatures, please download and 

print the PDF document generated by 

the online system after you have 

completed and submitted the online form.

網上表格
e-form

 

如果机构没有电子证书/「智方

便」，可以选择以书面签署方式提

交申请。 

 

首先，机构须于填妥并递交网上

申请表格后，下载及打印表格的

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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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机构需要在打印好的PDF文

件中、于「机构主席/机构负责人

的声明」的页面，填上机构递交网

上表格的参考编号，以便社署配

对机构所提交的网上申请。 

 

参考编号，可在已下载的PDF文件

第一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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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机构主席/机构负责人于

此页上签署及盖上机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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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纸本申请一样，负责签署的人

士，必须与申请表格一开始填写

的机构主席或机构负责人相同。 

而且签署及机构盖章必须为正

本，签署只接受「手写」签署正本，

不接受电子签署、复印的签名或

者副本。 

 

机构谨记需在申请限期前，成功

提交网上申请，并且将已签署及

盖印的「声明」页之正本，连同其

他所需文件交祗社署，才视作完

成申请。 

 

未有提交已签署及盖印的「声明」

之申请，或于限期后才提交已签

署及盖印的「声明」页面及其他所

需文件之网上申请，将不获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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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网站已经清楚列明递交申请

及递交文件的期限，机构记得要

留意有关限期。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对递交申请

表格的期限有疑问、或在填表时

遇上任何困难，请预留足够时间，

在提交表格前，先致电慈善筹款

监管小组查询，以免影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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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THANK YOU
如有疑問，請致電 2832 4301 或 2832 4318 

與社會福利署慈善籌款監管小組聯絡。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Charitable Fund-raising Control Team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t 2832 4301 or 2832 4318.

 

谢谢各位，如有问题，可致电2832 

4301 或  2832 4318与社署慈善

筹款监管小组联络。  

 

 

社会福利署 卖旗日 

https://www.swd.gov.hk/sc/ngo/controlofc/flagdays/index.html 

 

https://www.swd.gov.hk/sc/ngo/controlofc/flagdays/index.html

